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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教育厅  山东省教育基金会

关于做好2013年 爱心一日捐 捐赠

资金申请使用工作的通知
各市教育局，各高等学校：
根据我省2013年教育系统“爱心一日捐”活动开展的原则，捐赠资金应返还各捐赠单位使用，并对工作成效显著的市给予奖励。现就做好捐赠资金申请使用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一、使用范围
（一）“爱心一日捐”资金主要用于资助困难学生完成学业，救助贫困教师，奖励优秀教师和学生；用于扶持薄弱学校改善办学条件，资助符合山东省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要求的教育教学改革、教育科研、师资培训等项目。
（二）用于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部分，不得低于返还的捐赠资金的70%；用于救助贫困教师资金部分，不得超过返还的捐赠资金的10%。
二、申请程序
（一）提交申请材料。接受资助的学生均需填报《山东省教育基金会资助计划申请表》，各市教育局和高等学校填报《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资助学生汇总表》。同时，各市教育局填报《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支出预算申请表》，各高等学校填报《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专项学生资助活动申请表》。请于9月30日前将上述表格、收款收据以及接受资助学生资料报山东省教育基金会。
（二）资金拨付。申请材料经审核后，山东省教育基金会将于7日内将资金拨入各单位账户。
三、工作要求
各单位要坚持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和实事求是的原则，切实做好捐赠资金的申请使用工作。各市教育局按审核通过的支出预算使用捐赠资金。各高等学校要尽快组织开展“山东省教育基金会2013年‘爱心一日捐’专项学生资助活动”，做好助困奖学金的评定工作，评定结果要以有效方式进行公示；收到资金后，尽快进行发放。同时，各单位还要做好申请审批材料的整理归档工作，以备检查。
联 系 人：孔祥慧、杨杰
联系电话：0531-67892699、13583157177、67897199（传真）
通讯地址：济南市青年东路1号文教大厦南楼936室
山东省教育基金会
邮    编：250011
 
附件：1.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捐赠资金支出预算申请表
      2.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专项学生资助活动申请表
      3.2013年“爱心一日捐”资助学生汇总表
      4.山东省教育基金会资助计划申请表
　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山东省教育厅  山东省教育基金会
         2014年4月4日
山东省教育厅


山东省教育基金会


中国教育工会山东省委员会














PAGE  
— 3 —


